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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潮州市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和

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有关文件精神，贯彻落

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《烈士褒扬条例》《烈

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》等

规定，进一步加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规范化、

标准化、制度化建设，推动设区的市级、县级烈士纪念设施

规范化、标准化管理，我们参照《广东省省级烈士纪念设施

保护管理办法》研究制定了《潮州市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

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

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的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，2019 年以来，中央出台了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

作的意见、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工作总

体方案等文件，退役军人事务部根据中央文件精神，不断完

善烈士褒扬政策体系，其中 2022 年 1 月修订了《烈士纪念

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，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。2023

年11月省印发了《广东省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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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2020 年 1-7 月，为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，市退役军人

事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开展全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

工作书面和实地调研，对全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现状、

存在问题、下一步工作方向进行了梳理，形成调研报告。

2021年4-9月全市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零散烈士纪念设

施普查工作，汇编《追寻先烈足迹》潮州市烈士纪念设施图

册，较为详实的反映了我市各类烈士纪念设施数质量及保护

现状。此次普查工作将为加强我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提

供基础性作用。

2021 年 8 月份起开展全市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

整修工程，截止目前全市以镇（街道）为单位进行集中管护

的烈士墓有 305 口，集中保护率由 19.94%提升至 87.9%。

2022 年 1 月，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

的意见，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提出新要求。

2022 年 1 月，退役军人事务部修订了《烈士纪念设施保

护管理办法》。

2022 年 12 月，广东省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

若干措施出台印发执行。

2023 年 11 月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印发了《广东省省级烈

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，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2023 年 12 月，根据中央和省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

文件精神，依据《广东省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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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草拟了《潮州市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，向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（区）市退役军人事务

局征求意见。

2024 年 1 月，根据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（区）退役军人

事务局意见修改完善。

2024 年 2 月 21 日，在潮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官网公开

向社会征求意见。

三、主要依据

1．烈士褒扬条例

2．英雄烈士保护法

3．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

4．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

5. 广东省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

6．潮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评审与管理实施意见

7．中央和省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有关文件

8．中央和省关于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

维护工作的有关文件

四、主要内容

文章分六个部分、共三十五条。第一部分，总则。从制

定依据、指导思想、管理范围、保护标准、管理要求对《办

法》进行整体设计。第二部分，规划建设。从统一规划，细

化新建、迁建、改扩建审批流程，保护单位建设，改陈布展

建设等方面进行细化，明确规划建设工作流程和要求。第三

部分，申报、审核及评定公布。细化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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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申报、审核和公布工作要求，明确相关工作流程。第四

部分，保护管理运用。从不动产权属、保护范围、保护标志、

文物保护、制度建设、联合保护、行为管理等内容对保护管

理工作进行细化，推动保护管理工作标准化、规范化。第五

部分，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。对市级烈士纪念设施考核评价

工作、破坏烈士纪念设施等行为、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违

纪违规问题处置等进行规范，推动考核评价工作制度化建

设。第六章，附则。指导各县区制定出台县级烈士纪念设施

保护管理办法，推动全市各级烈士纪念设施规范化、标准化

管理。

五、亮点措施

（一）首次规范市级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。以文

件形式细化市级烈士纪念设施新建、迁建、改扩建审批程序

和权限，进一步规范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。主要包括

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条。

（二）首次规范市级烈士纪念设施申报、审核和公布程

序。细化市级烈士纪念设施申报、审核和公布相关工作，将

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级别申报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。主要包括

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条。

（三）首次规范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市级财政资

金补助工作。根据中央和省关于“将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维护

管理和维修改造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”的要求，参照《烈

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和国家从 2017年开

始给予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和维修改造补助



— 5 —

资金的做法，明确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，市

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局等部门安排保

护管理和维修改造补助资金。主要包括第五条。

（四）首次规范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标准。从不

动产权属、保护范围、保护标志、文物保护、制度建设、联

合保护、行为管理等内容对保护管理工作进行细化，推动保

护管理工作标准化、规范化。主要包括第十八、十九、二是、

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条。

（五）首次规范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作用发挥要求。切实

发挥烈士纪念设施传承红色基因、赓续红色血脉，弘扬和传

承英烈精神主阵地作用。主要包括第二十八条。


